湖南省残疾人大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子女资助管理办法

为提高残疾人及残疾人子女受教育水平，完善残疾人及残疾人子女教育保障机制，根据《残疾人教育条例》（国务院令第161号）、《湖南省残疾人扶助办法》（省政府令第233号），制定本办法。

一、资助对象

入学前具有本省户籍的普通高等院校、特殊教育学院的残疾人大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子女。

残疾人大学生：指参加高考、研究生考试取得入学资格的残疾人和参加成人高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并取得相应学历（位）证书的残疾人。

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子女：指参加高考、研究生考试取得入学资格，父母有一方为残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子女。

二、资助标准

    对残疾人大学生按下述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专科学生3000元/人，本科学生4000元/人，硕士及以上层次学生5000元/人；对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子女按下述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专科学生1500元/人，本科学生2000元/人，硕士及以上层次学生3000元/人。

    资助资金分级负担。省直管县和湘西自治州各县市，由省、县两级各负担50%；非省直管县，由市、县（区）两级各负担50%。有条件的市州、县市区可提高资助标准。

三、申请条件和资料

    （一）残疾人大学生

	申请条件
	需提供资料

	1、入学前具有本省户籍
	身份证

	2、本人系残疾人
	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3、参加高考、研究生考试取得入学资格或者参加成人高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并取得相应学历（位）证书
	学院开具的在读证明或者学历证书


     （二）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子女
	申请条件
	需提供资料

	1、入学前具有本省户籍
	身份证

	2、父母一方系残疾人
	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3、家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补助
	《低保证》

	4、参加高考、研究生考试取得入学资格
	入学通知书/学院开具的在读证明


四、申请与审批流程

    （一）申请和资料审核

    申请人于每年11月30日前登录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门户网（网址http://www.hndpf.org），填写《湖南省残疾人大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资助申请审批表》提出申请；于12月31日前持相关资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提交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审核。县级残联审验认定后，退还原件。

    （二）县级审批

县级残联于次年1月31日前对申请对象进行集中审批，公示拟资助对象，公示期满后作出资助决定和网上审批，于2月底前将资助方案提交县级财政局审核，同时将《湖南省残疾人大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资助申请审批表》（附件1）上报市州残联。
（三）市州审批

    市州残联于3月20日前对申请对象集中作出资助决定和网上审批；于3月31前将本级资助资金方案报市州财政局审核，同时向省残联提交省级资金申请报告和各县市区《年度资助残疾人大学生或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花名册》（附件2）； 

    （四）省残联于4月30日前完成资格审查并提出省级资助方案，提交省财政厅审核安排资金。

五、资金管理
（一）资金渠道
资助资金可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和募捐资金中列支。各级财政部门要做好本级资助资金的预算安排，会同残联加强资金使用和监管。
（二）资金发放

1.省、市于每年7月1日前将上一年度资助资金下拨至县市区。县市区于每年7月底前将上级补助及本级安排资金拨付到当地残联。

2.县级残联应于每年8月底前将资助资金发放到位，并建档立卡。

3.助学资金以现金形式及时发放，申请人领取资助资金后，须在《湖南省残疾人大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助学资金发放表》（附件3）上签字。

六、其他事项
（一）各地残联必须认真执行申请条件和时限规定。对因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审批不及时造成国家资金流失及残疾人权益受损等不良后果的单位和人员，将严肃追究责任。
（二）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适用于2012年1月1日以后通过国家全日制统考入学在读或者通过成教、自考、在职研究生考试取得学历（位）证书的资助对象。
（三）《关于资助贫困残疾大学生暂行办法》（湘残联字〔2004〕17号）同时废止。
（四）本办法由省残联负责解释。

附件：1.湖南省残疾人大学生和贫困残疾家庭大学生资助申请审批表

           2.年度资助残疾人大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花名册

           3.湖南省残疾人大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助学资金发放表

附件1
湖南省残疾人大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资助申请审批表

	类型
	□贫困残疾人大学生      □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

	残疾信息
	□学生

□父亲

□母亲
	残疾人

姓名
	
	残疾类别
	

	
	
	残疾证号
	

	户口所在市州
	
	户口所在县市区
	

	学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户口类别
	

	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
	电话：

QQ号：

	录取院校
	
	专业
	
	在读学历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学校地址
	
	入学时间
	
	
	

	县级残联审批
	Ⅰ信息审核认定：□属实   □退回

Ⅱ审批决定：    □资助

□不予资助。理由：



	市级残联审批
	□资助

□不予资助。 理由：


附件2
       年度资助残疾人大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花名册

填表单位：              县（市区） 残联（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民族
	户口类别
	残疾人员
	家庭住址
	就读院校
	入学时间
	在读学历
	联系电话

	
	
	
	
	学

生
	父

母
	残疾

类别
	残疾证号
	
	
	
	
	

	
	
	
	
	
	
	
	
	
	
	
	
	

	
	
	
	
	
	
	
	
	
	
	
	
	

	
	
	
	
	
	
	
	
	
	
	
	
	

	
	
	
	
	
	
	
	
	
	
	
	
	

	
	
	
	
	
	
	
	
	
	
	
	
	

	
	        人申请资助资金         万元，本级资助资金           万元。
其中：大专        人      万元，本科       人       万元、硕士      人     万元，博士        人       万元。


填表注意：除“残疾人员”栏目外，其余均填写受助大学生信息。户口类别填“农村”或“非农”，“残疾人员”栏下的“学生”和“父母为二选一，可划√选择，再对应填报残疾信息。如遇有“学生”和“父母”均为残疾人的，在“学生”栏中划√，并填写相应残疾信息。

附件3
湖南省残疾人大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助学资金发放表

单位：                  县（市、区）残联（盖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入读院校
	入学时间
	在读

学历
	资助金额 （万元）
	发放日期
	签 名
	备注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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